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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9754—2007《色漆和清漆 不含金属颜料的色漆漆膜的20°、60°和85°镜面光泽

的测定》，与GB/T 9754—200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07版的第1章）；

b)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07年版的第3章）；

c)删除了“需要补充的资料”（见2007年版的第4章）；

d)增加了“原理”（见第4章）；

e)更改了第5章内容（见第5章，2007年版的第5章）；

f)删除了“取样”（见2007年版的第6章）；

g)增加了“仪器和标定设备”（见第6章）；；

h)删除了“涂漆底材的取样”（见2007年版的第7章）；

i)增加了“试板”（见第7章）；

j)删除了“试板的制备”（见2007年版的第8章）；

k)更改了“光泽度计的标定和调节”内容（见第8章，2007年版的第9章）；

l)更改了“操作步骤”内容（见第9章，2007年版的第10章）；

m)更改了“精密度”内容（见第10章，2007年版的第11章）；

n)更改了“试验报告”的内容（见第11章，1998年版的第12章）；

o)增加了规范性附录（见附录A、附录B）。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 2813:2014《色漆和清漆 20°、60°和85°光泽的测定》。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8 年首次发布为 GB/T 9754—1988；2007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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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漆和清漆 20°、60°和 85°
光泽的测定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以20°、60°或85°三种几何条件测量涂层光泽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平整、不透明底材上无纹理涂层的光泽测量。

注：在测量与上述不同的样品时，可以比较其光泽的高低。但是，不能保证得到的光泽值与目视光泽感受一致（见

附录A）。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ISO 1514 色漆和清漆 试验用标准板（Paint and varnishes —Standard panels for testing）

注：GB/T 9271 色漆和清漆 标准试板（GB/T 9271—2008,ISO 1514:2004,MOD）

ISO 2808 色漆和清漆 漆膜厚度的测定(Paints and varnishes—Determination of film

thickness)

注：GB/T 13452.2 色漆和清漆 漆膜厚度的测定（GB/T 13452.2—2008,ISO 2808:2007,IDT）

ISO 4618:2014 色漆和清漆 术语和定义(Paints and varnishes—Terms and definitions)

注：GB/T 5206-2015 色漆和清漆 术语和定义(ISO 4618：2014,IDT)

3 术语和定义

ISO 46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光泽 gloss

表面的一种光学性能，以其对光进行镜面反射的能力加以表征。

注：光泽的等级可表示如下：高光、有光、丝光、半光、缎光、亚光和完全无光。

[来源：ISO 4618:2014,2.132]

3.2

几何条件 geometry

光泽测量方法中使用的通过指定影像孔的特定角度。

3.3

光泽值 gloss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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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指定的反射角及指定光源和接收器的孔径角，从试样反射的光通量与在波长为 587.6 nm 的镜

面方向上折射率为 1.567 的玻璃表面反射的光通量之比乘以 100。

注1：光泽值以光泽单位（GU）表示。不允许将光泽值看作或表示为“反射百分数(%)”。

注2：在涂层上测得的光泽值是以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数（不带小数点）表示。

注3：为了确定光泽的标度，在波长为587.6nm时，折射指数为1.567的抛光黑玻璃被认为20°、60°和85°几何

条件下的光泽值为100。

注4：可以使用在波长为546.1nm时（即光谱发光效率函数的中间波长）折射指数为1.567的玻璃表面。

注5：光泽值受表面特性影响，例如：试样的粗糙度、纹理、结构。

4 原理

使用反射原理的装置，可以确定涂层表面的光泽值，该值与目视光泽感受相关。在本上下文中（光

泽度计），得到的是涂层的光泽与具有指定参照折射率的抛光平面玻璃板的光泽之比。

光泽测量方法由下列参数确定：

——测量角；

——视场光阑孔；

——光谱适配；

——参照折射率。

5 光泽测量的基本原理

光泽是观察表面时引起的目视感受。当光线从表面反射更具有方向性时，物体的镜面反射会更加明

显。入射光在高光表面上主要是镜面反射。亚光表面，光不仅在镜面方向反射，而且还在所有立体角上

漫反射。被散射至空间的光越均匀，定向反射分量的强度越小，表面越亚光。

光泽测量原理是基于定向反射光的测量。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强度是在反射角周围定义的视场中测

量的。反射光的强度取决于材料表面和入射角。因而，在涂层表面上随着入射角的增加而更多光被反射。

其余的光在空气/涂层界面处被折射，以及在涂层内发生光的漫射和/或吸收。

光泽值与入射光的强度无关，而与具有指定折射率的标准黑色抛光玻璃的反射性能有关。

对于不同的视角，光泽感受可能差异很大。例如，在光的掠射入射和低视角下，亚光表面会显得有

光泽，这是因为在这些反射条件下大量光被定向反射，并且漫反射强度低。

图1说明了按目视光泽感受分级（从无光到高光）的涂层试样的光泽感和测量角为20°、60°及85°

时测得的光泽值之间的关系。

示例：

目视分类9相应于在20°下为35 GU，在60°下为70 GU和在85°下为95 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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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Y——光泽值；

X——从亚光至高光增加的光泽感受。

图 1 光泽曲线

图1中的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因此每种测量角的光泽只有在特定的范围内才具有可区分性。根据

试样表面的光泽度，下列测量角（见图2）的适用性已被实践证实：

——20°几何条件适合高光泽表面；

——60°几何条件适合半光泽表面；

——85°几何条件适合亚光表面。

对于每个光泽值，都应标明采用的几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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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测量角

6 仪器和校准设备

6.1 光泽度计

6.1.1 光学结构和光路

光泽度计的光路如图3所示。光源的光以规定的角度平行地照射至试样表面，反射光以同样角度被

透镜接收并聚焦到光电检测器上。

标引序号说明：

1——光源（源头）；

2——光源影像孔；

3——光源透镜；

4——接收器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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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验表面；

6——接收器视场光阑；

7——接收器视场光阑中光源孔的影像；

8——光电检测器（接收器）；

9——入射光束的光轴；

10——接收器光束的光轴；

11——试样的表面法线；

12——测量方向；

α1—— 9和11之间的夹角；

α2—— 10和11之间的夹角；

ϑr——接收端光阑视场角；

ϑs——光源影像孔角。

图 3 光泽度计的光路

6.1.2 几何条件

入射光束的轴线对受试表面的法线角度（α1）应为 (20.0±0.1)°、(60.0±0.1)°或 (85.0±

0.1)°。 用一块抛光的黑色玻璃或前反射镜代替测试板位置，光源视场光阑应在接收器视场光阑的中

心显现。

接收光束的轴线应与入射光束的轴线镜像重合，其偏差在±0.1°内，即应满足条件 |α1–α2 | ≤

0.1°（见图3）。

光源影像孔和接收器孔径的尺寸、允许的公差应如表1所示。

位于指定角场内的光线不应产生渐晕。

测量方向（见图 3）在仪器上应明显可见。

表 1 光源影像孔和接收器孔的角度

孔径角

平行于反射平面 垂直于反射平面

光源影像孔（所有几何形状） 0.75°±0.10° 2.5°±0.1°

接收器孔（20°几何条件） 1.80°±0.05° 3.6°±0.1°

接收器孔（60°几何条件） 4.4°±0.1° 11.7°±0.2°

接收器孔（85°几何条件） 4.0°±0.3° 6.0°±0.3°

注1：在图3中反射平面与图示的平面相一致。

注2：在图3中仅显示了平行于反射平面的孔径角。

注3：通过规定孔径角保证光泽测量只接收到最大比例的散射光。

6.1.3 接收器处的滤光

接收器处的滤光应按以下要求处理，即滤光器的透光率函数τ(λ)可按式（1）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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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 k �(�)×��(�)
�(�)rel×��(�)

···················································(1)

式中：

V(λ)—— CIE照明发光效率；

Sc(λ)—— CIE光源C的光谱功率分布；

L(λ)rel——接收器的相对光谱灵敏度；

Ls(λ)——照明光源的光谱功率分布；

k——校准常数。

注：通过这种滤光，校准至统一光源（C光源）下测得的光泽值在光谱上与观察者的光泽感受是相适的。

6.1.4 光泽度计的技术要求

接收器测量装置应给出与通过接收器视场光阑光通量成正比的读数，偏差最大为1 GU。
该仪器应可校准和可调节。

注：对于有自校准程序的光泽度计而言，校准和调节是自动进行的。

6.2 测量标准板（有证标准物质、工作测量标准板）1）

6.2.1 高光泽标准板 A（工作测量标准板）

具有下列特性的平整黑玻璃或陶瓷板：

——表面研磨抛光；

——光泽值≥88 GU。
制成的板的厚度、背面和边缘不应有边缘和背面的干涉光、散射光和反射光。

下列参数应记录在标准板上：

——测量方向；

——几何条件；

——赋予的光泽值。

测量标准板应符合附录B。

6.2.2 中光泽标准板 B（工作测量标准板）

为了测试线性度，可以使用中等光泽标准板。中等光泽标准板可以是瓷砖、黑色玻璃或其他光泽均

匀的材料。 制成的板的厚度、背面和边缘不应有边缘和背面的干涉光、散射光和反射光。

下列参数应记录在标准板上：

——测量方向；

——几何条件；

——赋予的光泽值。

测量标准板应符合附录B。

6.2.3 零标准板 C（工作测量标准板）

由金属、玻璃或硬质塑料（例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制成的平板，上面具有涂层或不具有涂

1）参见ISO/IEC指南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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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均可，所有几何条件测得的光泽均小于0.1 GU。
注1：已证实黑绒适于作零标准的涂覆材料。

注2：具有自校准程序的光泽度计不需要用零标准，因为零点校准和偏移调整是用光源关闭的情况下进行的。

测量标准板应符合附录B。

6.2.4 有证标准物质（CRM）

具有下列特性的平整黑色玻璃或陶瓷板或石英玻璃板：

——表面打磨抛光；

——光泽值≥88 GU。
制成的板的厚度、背面和边缘不应有边缘和背面的干涉光、散射光和反射光。

下列参数应记录在标准板上：

——测量方向；

——几何条件；

——赋予的光泽值。

测量标准板应符合附录B和附录C。

7 试板

7.1 底材

除另有规定外，从ISO 1514规定的一些底材中选取与预期实际用途相关的底材。底材应平整和无变

形（见附录A）。

7.2 处理和涂装

按ISO 1514处理每一块试板，以及按规定方法涂装受试涂料或多涂层体系。

7.3 干燥和状态调节

如适用，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条件下，对每一块试板进行干燥/固化（烘干，如适用）和放置。

试验前涂覆试板在(23±2) ℃和相对湿度(50±5)%进行状态调节至少16小时。其他状态调节条件应进行

商定，并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试板表面的指纹、灰尘或其他污染会导致光泽值改变和/或不精确，因而，涂覆试板应避免这些因

素进行存放和拿取。

对于放置已久的样品，准备时应在不改变其表面状态的情况下，清除可能的一些灰尘。

7.4 涂层厚度

按ISO 2808规定的方法之一测定涂层的干膜厚度，以微米计。

对于对比试验，漆膜厚度应一致。

8 光泽度计的校准和调节

8.1 仪器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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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测量期间的开始和操作过程中以足够的频次间隔来校准仪器，以保证准确的测量值。

8.2 零点校验

使用零标准板（6.2.3）来校验零点。

如果在零标准板上的测量值不在0±0.1 GU之内，则要调节仪器或把随后的读数减去此偏差。

注：具有自校准程序的光泽度计不需要零标准板，因为零点校准和偏移调整是在光源关闭的情况下进行的。

8.3 校准和调节

用高光泽标准板（标准板A，工作测量标准板，见6.2.1）调节仪器至指定的光泽值。

注：对于具有自校准程序的光泽度计，校准和调节是自动进行的。

9 操作步骤

9.1 几何条件的选择

根据用60°角测得的试样光泽值来确定最适宜的几何条件。

——几何条件为 60°的测量方法可用于所有的涂层。对于高光泽涂层或亚光涂层，20°或 85°几

何条件可能更为合适。

——对于 60°几何条件测得光泽值大于 70 GU（光泽单位）的高光泽涂层，用 20°几何条件的测

量方法可提供更好的分辨率。

——对于 60°几何条件测得光泽值小于 10 GU（光泽单位）的亚光涂层，用 85°几何条件的测量

方法可提供更好的分辨率。

注1：因曝露引起的破坏、风化或其它表面缺陷会造成光泽损失，测量曝露后的光泽时，通常需要改变测量的几

何条件，这样会导致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降低。

注2：如果经曝露（例如风化）后光泽降低，需要使用 60°几何条件进行测量时，用60°几何条件测量曝露前

高光泽表面可能更合适。按此操作，比曝露前后使用 20°几何条件进行测量精密度要好很多。

9.2 光泽测量

使用光泽度计，用合适的几何条件和商定的测量方向对至少5个有代表性位置进行光泽测量。如果

读数差别小于5 GU，则报告平均值，光泽值四舍五入至整数单位。否则，进一步读取数据并报告所有读

数的平均值。

在对多个试样进行一系列测量过程中，应使用相同的几何条件进行测量。

注：对于光泽测定的参数和误差来源，见附录A。

10 精密度

10.1 总则

下列精密度数据是在实验室条件下由真实的样品获得，有关详细信息，见附录D。

注：这些数据也许与许多仪器制造商所述精密度数据不一致。制造商数据一般是根据理想条件得到的。

在实际中，有些参数可导致测量值的显著偏差。有关详细信息，见附录A。

10.2 重复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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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限r，是在可重复性条件下采用该方法时，可预期由平板玻璃上同一产品涂层得到两组独立

的三个数值的平均值，平均值之间的绝对差值低于该值。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是由同一操作者在同一实

验室内使用同样仪器和用标准化的试验方法，在短时间间隔内测试同一材料得到的。本文件中r列于表2，

概率为95%。

表 2 重复性限 r

几何条件 重复性限 r

20° 3

60° 2

85° 1

10.3 再现性限

再现性限 R，是在可再现性条件下采用该方法时，可预期由平板玻璃上同一产品涂层得到两组独立

的三个数值的平均值，平均值之间的绝对差值低于该值。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是由不同实验室的操作者

使用同样仪器和用标准化试验方法，在短时间间隔内测试同一材料得到的。本文件中 R列于表 3，概率

为 95%。

表 3 再现性限 R

几何条件 再现性限 R

20° 4

60° 3

85° 2

11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完全识别受试涂层的全部细节（制造商、商标、批号等）；

b) 注明本文件编号（ GB/T 9754—XXXX）；

c) 试样准备的任何细节，包括：

1) 底材的材质（包括厚度）和表面处理（见 7.1）；

2) 涂覆底材的方法（见 7.2）；

3) 测试前涂层的固化（干燥/固化，包括烘干）条件和时间，和涂层的放置条件（如适用，

见 7.3）；

4) 涂层的干膜厚度（以微米计），及所采用的 ISO 2808 中规定的测量方法，以及是单一涂

层还是多涂层体系（见 7.4）。

d) 所使用的光泽度计的标识（型号，制造商）；

e) 采用的几何条件；



GB/T 9754—XXXX

10

f) 如果有各向异性，则注明所选的测量方向（见附录 A 示例）；

g) 按第 9 章所示的试验结果；

h) 与规定的操作步骤的任何不同之处；

i) 试验过程中观察到的任何异常情况；

j)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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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可能的误差来源

A.1 总则

对于某些涂层，尤其是触感涂层，光泽值取决于干燥/固化的条件和施工方法。

A.2 外形的影响

对于粗糙、不平整和有纹理的表面，只有当纹理的尺寸与照明测量面积的尺寸相比较小时，才允许

对类似的试样进行比较测量（见图A.1）。纹理特性的类型，例如桔皮，刷痕等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对于可识别光泽各向异性（方向性）的试样，应考虑相对于各向异性方向的测量方向，并在试验报告中

注明。 对于比较测量（特别是在有争议的情况下），通常应遵循相同的测量方向。

标引序号说明：

C——测量面积。

图 A.1 随几何条件而定的测量面积大小

光泽测定时，通常是对测量区域上的值取平均。因而，当使用测量面积较小的光泽度计时，可能需

要在表面上测量更多的不同位置。

A.3 几何条件的影响

在弯曲或不平整表面上，按本文件进行光泽测量只能比较其相对高低。对于相同的涂层材料和施工

参数以及相同的测量方向，使用定位设备在弧形表面上进行测量（见图 A.2）是可行的。但是，这些测

量值通常与目视光泽感受以及同样涂覆在平整试板上的光泽值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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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曲率半径。

图 A.2 弧形表面上的光泽测量

A.4 光的影响

只有在涂层材料和施工方式都相同的情况下，金属和效应涂层（见图A.3）的光泽测量才具有可比

性。然而，光泽值与目视光泽感受通常并不一致。

标引序号说明：

1——底材；

2——涂层；

3——金属颜料层；

4——涂层表面的反射；

5——金属颜料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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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金属涂层上的光泽测量

对于亚光表面上的比较测量，要求色度和明度没有明显差异。

对于高光泽透明涂层体系而言，涂层的折射率可能对测得的光泽值具有重要影响，导致该值不再与

目视光泽感受相关。

本文件中所规定的光泽测量法通常不适用于发光涂层。

对于半透明涂层而言，底材的光泽可能会影响测量。

对于涂覆玻璃板的测量也可能仅用于对比。玻璃板的厚度和背面的特性会影响测量结果（见图A.4）。

标引序号说明：

1——玻璃板；

2——涂层（半透明）；

3——涂覆玻璃正面的反射；

4——涂覆玻璃背面的反射；

5——在玻璃中多次的反射；

6——干涉光。

图 A.4 在涂覆玻璃板上光泽的测量

对于小试样，当照明测量区域没有完全被试样覆盖时，测量结果会受干涉光干扰。

对于在玻璃板上的半透明涂层，测量值可能会受到干扰光的影响（见图A.4）。

注：对于具有干涉光补偿的仪器，干涉光引起的影响会被自动消除。

A.5 物理影响

温度变化和高湿度可能会使光泽度计及试样上凝露，从而导致测量误差。

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待试样温度均匀后再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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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校准标准

B.1 校准标准板的分类和使用

对于光泽度计的校准和调节，应使用下列参照标准：

——高光泽标准板 A（高光泽用工作测量标准板）；

——中等光泽标准板 B（检查线性关系用工作测量标准板）；

——零标准板 C（检查零点用工作测量标准板）；

——有证标准物质 CRM（用于校验工作测量标准 A的测量标准板）。

对于光泽度计的日常检查，仅使用工作测量标准板A和C。

注：具有自校准程序的光泽度计不需要零标准板，因为零点校准和漂移的调整是在关闭光源情况下进行的。但是，

在自动校准时，不会校正因光路变化所引起的（例如，因透镜污染引起）零点偏差，因而，建议以一定的时间

间隔用零标准板C来检查零点。

标准板B和CRM主要用于检测设备监控。

B.2 校准标准板的制作

标准板A和CRM分别为黑玻璃，石英玻璃或陶瓷，具有平整表面，其制造应避免有来自边缘和背面的

干涉光，散射光和反射光的影响（足够的厚度；背面和四边粗糙化处理）。

标准板A和CRM的表面应抛光，工作测量标准板B应有确定的均匀质地。

CRM表面应足够平整，以便使用光学方法测量时在10 mm内观测到最多两个干涉光环。

由于玻璃或陶瓷表面的光学特性可能会因为老化而改变，因此有证标准物质常由石英制造（采用楔

形轮廓以避免背面的光反射）。

对于标准板C，坚硬、平整的黑色植绒板即可。为获得更高的可靠性，可采用光阱作零参照标准。

标准板A，C和CRM适用于所有几何条件。相反，对于中等光泽每个几何条件通常需要有单独的标准

板。

以下规定应永久记录在标准板上：

——测量方向；

——几何条件；

——赋予光泽值，对于高光泽标准板 A 测量不确定度为±0.5 GU，中等光泽标准板 B 测量不确定

度为±1.0 GU，零标准板 C测量不确定度为±0.1 GU。

B.3 校准标准板的处置

校准标准板的表面应小心处置并保持清洁。

高光泽标准板A和CRM应特别小心处置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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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原始参照标准板的光泽值计算

C.1 物理基础

光从空气（折射率为1）照射到折射率n＞1的（固体）介质上导致产生反射光束和折射的透射光束

（见图C.1）。

标引序号说明：：

1——入射光束（光源光束）的光轴；

2——反射光束（接收器光束）的光轴；

3——折射投射光束的光轴；，

4——空气/介质界面的表面法线；

α1——1和4之间的夹角（测量角），以度计；

α2——2和4之间的夹角，以度计；

α3——3和4之间的夹角，以度计。

图 C.1 光学界面上的反射和透射

公式C.1为反射定律：

�1 = �2
·······················································(C.1)

式中：

α1——1和4之间的夹角（测量角），以度计；

α2——2和4之间的夹角，以度计。

公式C.2为斯内尔定律（ the Snelliusia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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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1 = � sin �3
················································· (C.2)

式中：

α1——1和4之间的夹角（测量角），以度计；

n——折射率；

α3——3和4之间的夹角，以度计。

对于反射率（反射光与入射光的强度之比）的计算，应该区分平行于反射平面和垂直与反射平面的

光偏振。

注：在图C.1中反射平面对应于图示平面。

公式C.3、公式C.4为经典的菲涅尔理论：

ρ� = sin �1−�3
sin �1+�3

2················································· (C.3)

ρ� = tan �1−�3
tan �1+�3

2·················································(C.4)

式中：

ρs——垂直于反射平面光偏振的反射率；

ρp——平行于反射平面光偏振的反射率；

αi——图C.1中所述的角度（i=1,3）。

注1：公式C.3和公式C.4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反射介质为电介质（非金属）、各向同性（折射率无方向性）和吸收

性差的物质。

注2：角度α3可通过公式C.2，由角度α1和折射率n计算得出。

非偏振光的总反射率ρ是ρs和ρp的算术平均值，见公式C.5：

ρ = ��+��

2
······················································(C.5)

式中：

ρs——垂直于反射平面光偏振的反射率；

ρp——平行于反射平面光偏振的反射率。

C.2 光泽的计算

对于折射率为1.567的黑玻璃板，所有几何条件的光泽值都设定为100 GU。对于折射率偏离1.567的

玻璃板，其光泽借助于校正因子K，计算为K×100GU。

公式C.6给出了校正因子的计算：

K �, �1 = � �,�1

� 1,567,�1
= � �1 × 2� �, �1

································ (C.6)

式中：

n——标准板在所使用波长下的折射率；

α1——测量角，以度计；

ρ(n,α1)——折射率n和测量角α1时的总反射率；

ρ(1,567,,α1)——折射率1.567和测量角α1时的总反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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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α1)——仅取决于α1的因子；

K(n,α1)——折射率n和测量角α1的校正因子。

公式C.3至公C.6可推导出公式C.7：

K �, �1 = � �1 × sin �1−�3
sin �1+�3

2
+ tan �1−�3

tan �1+�3

2 ····························· (C.7)

其中 A(20°)=10.1878 (C.8)
A(60°)=4.9770 (C.9)
A(85°)=0.8076 (C.10)

用公式C.11，根据α1和折射率n，通过公式C.2可计算角α3：

�3 = ��� sin sin �1
�

··············································(C.11)

注1：公式C.7不适用于把在涂层试样或中等光泽参照标准板上用一种几何条件得到的光泽值转换成不同几何条

件的光泽值。通常这是不可接受的。

注2：由测得的光泽值通过公式C.7计算涂层的折射率是不适合的。

对于1.400 至 1.800 范围内的折射率以及 20°、60° 和 85° 测量角度，用公式 C.7 计算方法

得到的K �, �1 值来计算光泽值，示例见表 C.1 。

表 C.1 根据折射率和几何条件确定的原始参照标准板的光泽值

587.6nm时的折射率

n
不同测量角度下的光泽值

20° 60° 85°

1.400 57.0 71.9 96.6

1.410 59.4 73.7 96.9

1.420 61.8 75.5 97.2

1.430 64.3 77.2 97.5

1.440 66.7 79.0 97.6

1.450 69.2 80.7 98.0

1.458
a

71.2 82.1 98.1

1.460 71.8 82.4 98.2

1.470 74.3 84.1 98.4

1.480 76.9 85.8 98.6

1.490 79.5 87.5 98.8

1.500 82.0 89.1 99.0

1.510 84.7 90.8 99.2

1.520 87.3 92.4 99.3

1.530 90.0 94.1 99.5

1.534
b

91.1 94.7 99.5

1.540 92.7 95.7 99.6

1.550 95.4 97.3 99.8

1.560 98.1 98.9 99.9

1.567
c

100.0 100.0 100.0

1.570 100.8 100.5 100.0

1.580 103.6 102.1 100.2

1.590 106.3 103.6 100.3

1.600 109.1 105.2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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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根据折射率和几何条件确定的原始参照标准板的光泽值（续）

587.6nm时的折射率

n
不同测量角度下的光泽值

20° 60° 85°

1.610 111.9 106.7 100.5

1.620 114.3 108.4 100.6

1.630 117.5 109.8 100.7

1.640 120.4 111.3 100.8

1.650 123.2 112.8 100.9

1.660 126.1 114.3 100.9

1.670 129.0 115.8 101.0

1.680 131.8 117.3 101.1

1.690 134.7 118.8 101.2

1.700 137.6 120.3 101.2

1.710 140.5 121.7 101.3

1.720 143.4 123.2 101.3

1.730 146.4 124.6 101.4

1.740 149.3 126.1 101.4

1.750 152.2 127.5 101.5

1.760 155.2 128.9 101.5

1.770 158.1 130.4 101.6

1.780 161.1 131.8 101.6

1.790 164.0 133.2 101.6

1.800 167.0 134.6 101.7
a
常规类型石英玻璃的折射率。

b
常规类型黑玻璃的折射率。

c
参照折射率。

注3：不适于用表C.1中数据进行（线性）内插来得到原始参照标准板的光泽值。原始参照标准板的光泽值只能

根据公式C.7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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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有关精密度的详情

D.1 关于实验室间试验的一般说明

共有 14 个实验室参加了使用不同的光泽度计进行光泽测量的实验室间试验。

D.2 样品

使用三种几何条件（即 20°、60° 和 85°）在不同基材上测试了总共 48 种不同的涂层。

同时对六种标准瓷砖进行了试验。

试验前，所有光泽度计都用有证校准标准板进行校准。

D.3 光泽度计

使用六台不同的光泽度计，每台仪器具有一种、二种或三种几何条件。

D.4 测量数

每个样品进行五次测量。

D.5 结果表示

按照 ISO 5725-2 和 ISO/TR 22971 进行统计评定。

删除异常值，计算精密度数据时不考虑这些异常值。

按第 10 章规定计算重复性限 r和再现性限 R时，只考虑那些完全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测量值。这意

味着，对于光泽的所有测定，始终都应选择正确的几何条件。测量范围没有重叠（见图 1）。由于对于

每个测量角度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是不同的，因此要分别说明这些角度的限值。见表 D.1。

表 D.1 重复性限 r 和再现性限 R

几何条件
重复性限

r=2.77 Sra
再现性限

R=2.77SRa

20° 3[5] 4[16]

60° 2[3] 3[4]

85° 1[3] 2[4]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与其他几何条件重叠的结果。

a
Sr和 SR是重复性和再现性方差的评估。

评估表明，单个、小的表面缺陷不会干扰测量。表面结构，例如可见的橘皮表面，对测量结果会有

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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